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 一件事”申请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申请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手   机：
	

	建设项目
名称
	

	项目建议书
批复文号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颁发时间
	年月日

	
	证书编号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颁发时间
	年月日

	
	证书编号
	

	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颁发时间
	年月日

	
	证书编号
	

	图审合格证
	颁发时间
	年月日

	
	证书编号
	

	类别
	□新建  □扩建  □改建(装饰装修、改变用途、建筑保温)

	工程投资额
(万元)
	
	总建筑面积（㎡）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项目负责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和座机）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质量监督机构
	
	
	
	
	


	二、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验收（含土地核验）情况

	各项工程是否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附件及附图名称：

	申请人承诺：
本表填报内容及提交的所有资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因虚假而引起的法律责任，概由申请人及申请单位承担。

申请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年   月    日




	三、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情况

	技术服务机构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 书》文号（审查意见为合格的）
	
	审查合格日期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批准开工报告 编号或证明文件编号（依法需办理的）
	
	制证日期
	

	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使用性质
	耐火等级
	层数
	高度（m）
	长度（m）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装饰装修
	装修部位
	□顶棚 口墙面 口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面积（㎡）
	
	装修所在层数
	

	□改变用途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建筑保温
	材料类别
	□A □B1 □B2
	保温所在层数
	

	
	保温部位
	
	保温材料
	




	施工过程中消防设施检测情况(如有)

	
技术服务机构(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情况及意见

	1、 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情况


设计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三、工程监理情况


监理单位(印章):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名：
年 月 日

	四、工程施工情况



消防施工专业分包单位(印章):       施工总承包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项目经理签名：
年 月 日

	五、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情况


技术服务机构(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
年 月 日

	备注：




	四、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情况

	单项工程名称
	面积
	单项工程名称
	面积

	
	
	
	

	施工单位：对本单位形成的工程档案自查情况：

档案资料真实、准确、齐全、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公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对本单位形成的工程档案自查情况：

档案资料真实、准确、齐全、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公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对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形成的工程档案自查情况：

档案资料真实、准确、齐全、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公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五、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情况(含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类型
	
	结构类型
	

	地上/地下室层数
	地上：
	地下：
	人防所在层
	

	人防竣工
测绘面积（㎡）
	
	地下空间
开发兼顾
	

	应建防空
地下室面积参数
	

	建筑面积
	
共（     ）㎡，其中，
人防工程面积（    ）㎡
	工程用途
	

	联合图审
合格证书编号
	
	投资总额
（万元）
	[bookmark: _GoBack]
	人防投资额（万元）
	

	防护（化）等级
	防核武器      级 
防常规武器    级
防生化武器    级
	口部数量
	                    个

	战时功能
	
	平时用途
	

	人防工程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人防工程
设计单位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人防工程
监理单位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人防工程
施工单位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人防工程
防护设备
生产安装企业
	
	资格认定证书编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人防工程
防化设备企业
	
	资格认定证书编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人防工程
质量监督单位
	

	本工程已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管理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了竣工验收，具备备案条件，资料齐全。
建设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 
申请表单 ：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一件事”申 请 表 ；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验收(含土地核验)有关材料：
2.旗县规划条件核实初审意见(涉及地级市核发时)；
3.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测量报告(竣工总平面图、房产测 绘报告)；
4.如有违法建设情况需提供处罚文件；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材料：
5.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含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
6.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有关材料：
7.工程建设档案资料(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监理文件、施工 文件、竣工图、竣工验收文件)；
8.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承诺书；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包括住建、人防)有关材料：
9.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包含勘察单位质量检查评定报告、设 计单位质量检查评定报告、建设工程竣工报告、监理单位工程质 量评估报告和消防查验报告)；
10.工程验收记录(签字、盖章页)；
11.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2.规划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难许使用文件(同步申请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验收(含土地核验)的，不需提供该材料)；
13.合格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备案凭证或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结果通知书(同 步申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事项的，不需提供该材料)；
14.住宅工程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 明书》；
15.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报告；
16.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17. 联合测绘“多测合一”测量成果(shp 格式材料，含规划 竣工测量成果、人防竣工测量成果、地形及地下管线竣工测量成果）；
18.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安全使用承诺书；
19.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20.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方案；
21.人防工程质量第三方检测(含防护、防化设备产品和安 装质量检测)报告；
22.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包含建设单位人防工程竣工验 收报告、勘察单位人防工程质量检查评定报告、设计单位人防工 程质量检查评定报告、施工单位人防工程竣工报告、监理单位人 防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23.人防工程质量保修书(含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质量 保修承诺书);
24.人防工程防护(化)设备供货安装合同；
25.人防工程竣工图(包含总平面图、防空地下室各专业平 时、战时竣工图纸等)；
26.人防工程单位工程验收记录和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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